伊吾县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14年，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地委委员扩大会议及县委扩大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抓发展,面对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保持定力，以稳增长、促就业为重点，集中精力调结构、转方式，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综  合

经初步反馈,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3697万元，比上年增长61.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6974万元，增长4.7%；第二产业增加值347215万元，增长84.0%；第三产业增加值59508万元，增长6.6%。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279512万元，增长1.1倍；建筑业增加值67703万元，增长20.4%。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3.7:65.3:21.0调整为10.4：76.4：13.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95004元，增长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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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主要经济指标和产品产量呈现出“两个第一、四个领先、六个突破”，两个第一即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地区位列第一，分别达到19.5万元和2.1万元；四个领先即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四项指标增速在地区处于领先，分别比地区高41.1个百分点、76.0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41.0个百分点；六个突破即生产总值突破40亿元、工业增加值突破2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4亿元、单月财政收入突破60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0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突破100亿元。

2014年全县社会从业人员21307人，增长15.2%，其中，女性8273人，增长5.0%。按产业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10298人，增长6.6%；第二产业从业人员5545人，增长62.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5464人，增长0.9%。（见表1）

           表1： 2014年全社会从业人员      
	指标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长%

	社会从业人员
	人
	21307
	18497
	15.2 

	    #女性
	人
	8273
	7881
	5.0 

	第一产业
	人
	10298
	9665
	6.6 

	第二产业
	人
	5545
	3419
	62.2

	第三产业
	人
	5464
	5413
	0.9


    二、农 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6937万元，比上年增长5.1%，其中，农业总产值28495万元，下降3.8%；林业总产值9304万元，增长9.8%；牧业总产值37694万元，增长12.1%；渔业总产值24万元，增长9.1%；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1420万元，增长1.45%。
    农作物播种面积95635亩，下降1.7%。其中，粮食（不含薯类）41383亩，增长24.7%；棉花211亩，增长14.1%；油料3500亩，下降38.6%；蔬菜628亩，增长16.0%；哈密瓜39698亩，下降2.5%。葡萄种植面积3960亩，与去年持平。

全年粮食产量8093吨，增长26.4%；哈密瓜产量91305吨，增长1.9%；棉花产量17吨，增长13.3%；油料产量350吨，增长22.8%；蔬菜达3293吨，下降24.3%。葡萄结果面积3600亩，产量达3600吨，下降25.6%。（见表2）

表2： 农作物主要产品产量表

	指标
	播种面积（亩）
	同比（%）
	总产量（吨）
	同比（%）

	总播面积
	95635
	-1.7
	　
	　

	一、粮食
	41383
	24.7
	8093
	26.4

	    小麦
	3553
	-30.0
	1208
	-25.7

	    大麦
	200
	7.0
	44
	18.9

	    其他谷物
	34233
	85.7
	6162
	85.7

	    豆类
	3397
	-64.2
	679
	-52.3

	二、薯类
	284
	2.2
	568
	2.0

	三、油料
	3500
	-38.6
	350
	22.8

	四、棉花
	211
	14.1
	17
	13.3

	五、蔬菜
	628
	16.0
	3293
	-24.3

	六、哈密瓜
	39698
	-2.5
	91305
	1.9

	七、苜蓿和饲玉米
	9931
	-40.2
	　
	　


年末牲畜存栏头数为17.71万头(只)，增长4.9%；牲畜出栏27.45万头(只)，增长18.4%；肉类总产量9299.6吨，增长6.7%，其中：羊肉产量3499.1吨，增长26.3%；牛肉产量671.8吨，下降11.3%；猪肉产量4748.1吨，下降0.8%；羊绒产量14.4吨，增长10.8%；绵羊毛产量254.5吨，增长2.2%；山羊毛产量15.7吨，增长12.1；奶类产量1728吨，增长2.0%；禽蛋产量362.1吨，下降0.8%。水产品产量12吨，与上年持平。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3.37万千瓦，比上年增长2.7%。拥有大中型拖拉机388台；小型拖拉机913台。化肥施用量（折纯）3700吨。农村用电量976万千瓦小时。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93000亩，机电井243眼。

主要农产品深加工取得新进展，积极引进东疆杏业进驻伊吾，冰雪果业哈密瓜酒、喀尔里克屠宰加工生产线建成投产，实现加工红枣700吨、哈密瓜2000吨、牛羊8万头只。农村经济组织进一步规范，已登记申报国家级示范社2家，自治区级3家，地区级14家，农民入社2281户，入社率达52%。
    三、工业和建筑业 

    年末县域工业企业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279512万元，增长107.0%。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19.2%。
    完成了淖毛湖煤电化产业发展规划，以“煤炭清洁转化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风光火电打捆外送”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新增规上企业1家，煤炭、煤化工、电力、石油等支柱产业齐头并进，煤炭产量突破千万吨大关，达到1383万吨。生产甲醇68.5万吨、煤焦油13.2万吨、原油14.9万吨、发电量达10.7亿度。(见表3)

 表3：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表
	指标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长%

	原油
	万吨
	14.9
	6.1
	144.3 

	天然气
	万立方米
	29943
	5079
	489.5 

	铁矿石原矿量
	万吨
	38.7
	27.4
	41.2 

	铁精粉
	万吨
	20.3
	21.4
	-5.1 

	原煤
	万吨
	1383
	1358.4
	1.8 

	精甲醇
	万吨
	68.5
	19.3
	254.9 

	提质煤
	万吨
	80
	78.4
	2.0 

	煤焦油
	万吨
	13.2
	14.2
	-7.0 

	煤末
	万吨
	28.3
	36
	-21.4 

	供电量
	万度
	34669.6
	37073.2
	-6.5 

	发电量
	万度
	107098.4
	57337　
	86.8 

	   #火力发电
	万度
	68467
	40711
	68.2 

	    风力发电
	万度
	38193
	16176
	136.1 

	    水力发电
	万度
	438.4
	450
	-2.6 

	自来水
	万吨
	113.4
	121.6
	-6.7 

	热力生产
	万千焦
	29.4
	17.93
	64.0 

	饲料
	吨
	3464
	4197
	-17.5 


    全县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家亏损）年平均从业人员3200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1401.5万元，比上年增长109.1%；实现利润总额72145.2万元，比上年增加4.3倍；应收账款66279万元，比上年增长150.1%。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87.7%，下降6.8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产品销售率100%，重工业产品销售率87.7%。

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2家（1家亏损），资质等级三级，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平均从业人员530人，比上年增长89.3%；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68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5%；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0.7万平方米，增长49.9%；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172万元，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703万元，利润总额-200万元。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增长89.1%；第二产业下降11.3%；第三产业增长45%。三次产业的投资比例分别为2.6﹕55.2﹕42.2。按行业分，农林牧渔业占投资总额的2.6%；采矿业占投资总额的9.8%；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17.5%；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投资总额的27.8%；批发零售业占投资总额的0.3%；交通运输业占投资总额的35.5%；住宿和餐饮业占投资总额的0.5%；房地产业占投资总额的2.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投资总额的0.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投资总额的1.8%；教育占投资总额的0.3%；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投资总额的0.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投资总额的0.3%；其他服务业占投资总额的0.3%。（见表4）
表4：分行业投资额

	行      业
	同比增减(%)

	合      计 
	7.8

	农林牧渔业 
	89.1

	采矿业 
	-45.9

	制造业 
	-36.6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8.9

	批发零售业
	-0.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2.6

	住宿和餐饮业
	2.8倍

	    房地产业 
	-3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7.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7.3

	    教育 
	2.5倍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57.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倍

	    其他 
	1.9倍


    五、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64万元，比上年增长17.3%。按经营地划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9339万元，增长17.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25万元，增长18.1%。按行业划分，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13073万元，增长17.8%；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6791万元，增长16.5%。按规模划分，其中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1家，实现零售额294万元，下降10.5%，其余均为限额以下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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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招商引资和对口援疆

    全年招商引资项目18个，实际到位资金110.3亿元，同比增长18.3%。按资金来源划分:区外资金到位63.7亿元，区内资金46.6亿元。按项目建设类别划分：续建项目11个，到位资金73.9亿元，新开工项目7个，到位资金36.4亿元。
    对口援疆工作卓有成效。实施援疆项目2个，争取援疆资金910万元；努力推进人才援疆工作，通过援疆平台引进各类人才26人。进一步拓宽援疆领域，依托第十二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平台，促成喀尔里克公司、冰雪果业与漯河、周口食品企业合作，在郑州设立哈密农副食品直销中心，成功举办旅游推介会签订合作协议，开拓了农副产品的销售市场。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2014年全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增加值12932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8.1%。淖柳公路货运车辆6.77万辆车次, 出疆货物运输量690.66万吨，增长24.7%。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1587公里，其中，三级公里274公里，四级公路968，等外公路345；县乡公路375公里，专用公路574公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进，红淖矿产资源专用铁路全线铺通，建成通村油路20公里，新建广汇新能源东部煤田矿运公路50公里，新建客运招呼站28个。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169万元，其中，电信业务总量3603万元，邮政业务总量566万元，增长5.2%。年末固定电话用户（含小灵通用户）3501，下降54.4%；移动电话用户33693，下降8.0%；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4308户，下降6.8%。
旅游A级景区3家，其中胡杨林为4A级景区，伊水园、太阳历为3A级旅游景区。全年接待旅游总人数79.6万人次，增长22.5%，其中，接待区内旅游人数40.8万人次，区外旅游人数10.8万人次，景区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3亿元，增长23.4%，其中，客房收入5668万元，增长29.7%；餐饮收入8631万元，增长19.0%；景区收入751万元；其他收入251万元。

八、财政和金融
    全口径财政收入78604万元，比上年增长14.0%。地方财政收入48319万元，增长24.4%，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4162万元，增长23.5%；基金预算收入4157万元，增长34.0%。
    地方财政支出99207万元，增长7.1%。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94138万元，增长5.7%；基金预算支出5065万元，增长39.5%。

表5：财政收支表

	指标（万元）
	2013年
	2014年
	比上年增减（%）

	全口径财政收入
	68955
	78604
	14.0

	地方财政收入
	38850
	48319
	24.4

	  1、一般预算收入
	35748
	44162
	23.5

	  （1）税收收入
	33821
	41434
	22.5

	      增值税
	8592
	9457
	10.1

	      营业税
	12915
	14547
	12.6

	      企业所得税（含退税）
	2793
	4472
	60.1

	   （2）非税收入
	1927
	2728
	41.6

	  2、基金收入
	3102
	4157
	34.0

	地方财政支出
	92660
	99207
	7.1

	  1、一般预算支出
	89029
	94138
	5.7

	       一般公共服务
	14385
	10368
	-27.9

	       教  育
	9439
	10593
	12.2

	       科学技术
	1825
	1885
	3.3

	       文化体育与传媒
	2982
	2443
	-18.1

	       社会保障和就业
	5787
	6271
	8.4

	       医疗卫生
	3233
	5781
	78.8

	       环境保护
	2303
	1887
	-18.1

	       城乡社区事务
	5246
	9289
	77.1

	       农林水事务
	21132
	20510
	-2.9

	       交通运输
	1029
	726
	-29.4

	  2、基金支出
	3631
	5065
	39.5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8978万元，比年初增加16208万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6297万元，增加4455万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4352万元，增加36735万元，其中农业贷款37478万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县共有学校7所，其中：完全中学2所（民汉各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小学2所，教学点2所。有中小学专任教师429人，其中：小学有专任教师217人，中学有专任教师212人。全县中小学在校生总数2741人，比上年增长2.7%，其中：小学在校生1519人，增长2.2%；普通中学在校生1222人，增长3.4%。幼儿园12所，有44个班级，在园人数946人，教职工69人，专任教师56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100.0%，其中：女童入学率100.0%，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升学率100.0%，初中阶段适龄少年净入学率99.71%；初中毕业升入高中阶段升学率100%。

顺利通过自治区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达标县验收，全面落实十五年免费教育政策，受益学生3182名，补助金额290万元。投入1985万元，实施盐池、前山、山南开发区学校教学楼、运动场建设。淖毛湖镇中学试点“阳光午餐”，上海师范大学与高级中学合作基地在伊吾落地。引进名校长1名、名师2名、招聘高中教师13人，幼儿园教师8人，小学特岗6人，新招录双语教师34名，农村中小学双语定向培养免费师范毕业生6人，教育局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1人；全县双语幼儿园达12所，学前教育得到加强，双语教学质量明显提升，实现两个“双百”全落实、全覆盖。
2014年科技立项项目：科技特派员项目《万亩人工饲草料基地机械化配套技术项目》、《伊吾县哈密瓜主要病虫害草综合防治技术实验示范与应用》、《伊吾县小畜腹腔人工受精品种改良技术实验示范与应用》；自治区科技支撑项目《伊吾县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建设示范》；哈密地区项目《伊吾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
十、文化和卫生
年末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个；公共图书馆1个，总藏书量4.2万册；文化馆1个，文化站7个；博物馆1个，文物藏品114件。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9%。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有线数字电视用户6657户，有线电视181套。为1665户农牧民免费安装数字电视，为全县32个行政村配备124万元的各类文化体育设施，完成山南开发区650户“户户通”工程，实施了村（社区）多功能文化室、农家书屋实现全覆盖。文体活动更加丰富，积极开展一村一月一文体活动，成功举办了第六届胡杨节、第八届清泉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出版了《喀尔里克的风》、《伊吾旅游》等书籍，荣获“自治区群众体育先进县”和“自治区乡村百日文体活动竞赛先进县”称号。
全县共有卫生机构35个，其中县级医院1所、乡镇卫生院6所，卫生防疫所、妇幼保健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各1个，其他卫生机构24个。卫生人员142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31人，执业医师30人，注册护士45人，病床床位225张。逐年提高新农合本级财政筹资标准，全县参合人数12685人，参合率99.9%。医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县人民医院综合楼、县妇幼保健所、疾控中心业务楼、淖毛湖卫生院标准化手术室建成投用。投资900万元，为县乡村医疗机构配备CT机等基本医疗设备。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进一步充实，为县乡村招聘医护人员44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牧民生殖健康项目、幸福工程等顺利实施，落实计生奖励金275万元，荣获“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称号。
    十一、人民生活
  年末累计建成富民安居房5071套，新建3652套，提升改造1419套；城镇居民成套住房1949套，总面积达20.47万平方米，其中建成廉租住房710套，建筑面积约为4.62万平方米。年末城镇居民人均成套住房使用面积3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30平方米，县城公共绿地面积37万平方米。
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明显。完成重点城乡总规、控规编制，以及县城供热、供排水等5个专项规划编制。健全乡镇村规划管理机构，做到机构、人员和工作三到位。大力实施“一乡一路一供热”工程，基本实现了全县连片居住区黑色道路、集中供热、供排水、污水集中处理、亮化全覆盖。全面启动自治区园林县城创建工作，投资4亿元实施城建项目36项，新建安居富民房700套、公租房100套。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城镇管理得到加强，开通运行伊吾镇-吐葫芦乡公交车，成立了城投公司、物业公司，提高了城市投资、物业管理、城市交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全县单位从业人员年末人数3159人，比上年下降4.6%。其中：机关1433人，事业1533人，企业193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141元，增长10.9%，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2969元，增长12.0%。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全县干部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1231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79名，中级327名，初级825人。全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343人，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678人，医疗保险参保职工6813人，失业保险参保职工3891人，生育保险参保职工4407人，城镇居民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报下参保率100%，为1555名企业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增资257元；为2600名老年人发放乘车补助104万元；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提高至510元，参合率达99.8%，受益人数5.62人次，补偿金额710万元。为1523户2127名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882万元；提高了困难群众医疗救助额度，由原来的20%提高至30%，发放救助金188万元。社会养老、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和贫困残疾人托养康复服务能力建设不断加强，孤儿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全年共组织各类技能培训1912人次，新增转移农业劳动力767人，其中转移到广汇新能源、广汇清洁炼化等企业长期稳定就业402人，通过小额贴息贷款扶持实现自主创业332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5%以内。返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100%。

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县有社会福利院3个，拥有床位200张，集中供养人数111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92户740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1031户1387人，城乡低保月人均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401元和255元。城乡医疗救助2477人，低保家庭贫困大学生救助117人，五保人员集中供养金及时足额发放。为206名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年末全县国土总面积19519平方公里（折合2928万亩）。其中，农用地769千公顷（1153万亩）；建设用地1.46千公顷（2万亩）；未利用土地1182千公顷（1772万亩）。

2014年，我县有矿山企业22家,按矿种分，铁矿3个，煤矿2个，金矿4个，芒硝矿1个，膨润土矿1个，砂石矿8个,粘土矿1个,大理岩矿1个，建筑玄武岩1个；按规模分，中型2个，小型6个，小矿14个。总开发矿种有3种，均为固体矿山企业。共计发现矿种26种，区域内设立的有效勘查项目62个，总勘查面积1343.58平方公里，共计探明煤炭储量154.24亿吨，预测储量325.76亿吨。

2014年末林地面积117.78万亩，其中国家重点公益林81.82万亩，累计营造林12.48万亩（退耕还林2.8万亩），森林覆盖率1.5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9.15万亩，草场面积837.5万亩（见表7），人工草场面积7.42万亩，鱼塘占地674亩，养殖水面255亩。

表7：草场情况表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2014年

	　草场总面积
	万亩
	837.45

	　实际有效草场
	万亩
	794

	　人工草场面积
	万亩
	7.42

	　草场退化面积
	万亩
	753.73

	  按季节分  
	万亩
	

	     1、夏季草场
	万亩
	278.88

	     2、春秋草场
	万亩
	248.73

	     3、冬季草场
	万亩
	226.12

	     4、全年放牧草场
	万亩
	

	 　　另有割草草场
	万亩
	

	退牧还草面积
	万亩
	0.453

	草原生态保护面积
	万亩
	745


全县水资源总量为2.861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1.57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1.25亿立方米；地表水可利用量为1.57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为0.9亿立方米，合计水资源可利用量总量为2.15亿立方米。小型水库5座，实际总库容698万立方米，小塘坝3座，机电井261眼，渠道总长503公里，防渗渠道长度399公里，总灌溉面积16.39万亩，其中高效节水面积12.83万亩（滴灌4.32万亩，喷灌8.6万亩），水资源利用率43.8%，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8。

据环境保护部门监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日均值分别为0.003、0.002、0.028、0.022，分别低于国家二级标准0.15、0.12、0.45、0.075。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99.7%，I级天数327天，II级（良）以上天数25天，Ⅲ级天数1天。伊吾县四乡三镇32个行政村，有饮用水源地2个保护工程，经检测，伊吾县饮用水符合国家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加强对胡杨林封育、草场封育工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县、乡（镇）、村（社区）创建工作，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2个、自治区级生态乡（镇）4个、地区级生态乡（镇）1个，自治区级生态村8个，地区级生态村3个。

2014年我县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指标范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绩效分别控制在二氧化硫22.99千克/万元、氮氧化物17.16千克/万元、化学需氧量1.63千克/万元、氨氮0.24千克/万元；农业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增长幅度控制在2%以内；始终坚持“两个可持续”，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出台了《关于加强淖毛湖区域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升了企业环保意识，推动了企业环保项目的加速实施。在淖毛湖设立环境监察中队，在工业园区设立联合执法大队，加强煤化工企业和道路运输企业环境保护监管。园区各企业防尘设施建设完成，淖毛湖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农村污水集中处理率达65%，垃圾集中处理率达85%，废旧地膜回收率达80%。

据安全监察部门统计，全县职责范围内共发生各类事故22起（其中：道路交通事故16起，火灾事故6起）。无人员死亡，受伤20人，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同比下降100%，下降13%，下降100%，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大幅下降（去年直接经济损失为4100余万元)。非煤矿山、农机、建筑等其他行业领域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招商引资、交通邮电、旅游、财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口和人民生活、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源及环境和安全等数据均有相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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